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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112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一、收容人 0713陳

情案 

(一)視同作業收容人撕毀資料或進入舍房亂搜等案，

因爲是發生在 2022年夏秋之際，視察小組有向

北監調閱影像，監方表示已不復存在；又，本年

5月 5日的訪談，針對陳情人提出的收容人進行

訪問，該收容人的說法與陳情人說法不一。基於

以上，事實難以明確。（林委員） 

本監監視錄影畫面保存及複製儲存係按監獄及看守所

科技設備設置與使用及管理辦法第 14條及第 15條規定

辦理。機關知悉有依法規提出之陳情、申訴或訴訟等事

件，其所涉及之事證或資料與機關科技設備儲存之資料

有關者，本監即對該儲存之資料予以複製保存。因此，

收容人或外界要調閱影像，若無上述情事，監視系統不

會有主動存取影像之機能。 

(二)學生隊只能在寒暑假閱讀課外書籍一案，視察小

組認為閱讀書籍符合教化本質，建議放寬限制，

教誨師對於成績表現不佳者可保有裁量空間予以

限制，但須有明確規範並公告周知，以避免爭

議。（林委員、郭委員、徐委員）。 

經本監宏德補校教輔小組討論，即日起不再限制學生隊

購買書籍種類，但仍須符合監內購書相關規定，並輔導

學生隊收容人就學業功課與課外讀物間做好時間管理

運用。 

(三)有關一級受刑人每日收發信件數限制，教區主管

受訪時表示，每日收發信件以一封為原則，主要

原因為檢查人力負荷困難，再請北監提供一級受

刑人平均每日收發件數供小組參考。視察小組認

為本案因監獄行刑法對每日信件數並無限制，希

望監方能在人力上彈性調整，以不妨害收容人收

受信的權益為原則，盡量減少規範與實務的落

差；若因考慮公平性而另訂規定，則宜經溝通後

公告。（林委員、鄭委員、徐委員） 

有關一級收容人發信，法令並無限制每件張數或發信件

數，若一級收容人每日發信多件，其中涉有時效者，本

監希收容人事先打報告申請告知，俾便先行予以書信安

全檢查，避免影響自身權益。本監後續會利用勤前教育

場合，加強是類法令宣導，以落實機關依法行政之規定。 

二、收容人 1514陳

情案 

對於香菸違規案件，同學爭執的部分主要在於懲罰的

理由及其程度，視察小組建議在懲罰書上增加欄位，

收容人懲罰通知書之懲罰事由欄位，本監將註記具體的

違規情節分類，俾便受懲罰人知悉，至懲罰程度考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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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懲罰的原因事實外，懲罰程度考量的因素為何亦

應明確，俾利同學了解，以減少紛爭。但懲罰書應屬

矯正署制定，需要由矯正署統一修正。（林委員、鄭

委員、徐委員、郭委員） 

因素，本監係依監獄對受刑人施以懲罰辦法第 4條辦理。 

三、收容人陳情案 視察小組針對陳情案的決議，均以是否有證據來處理，

如果是監獄權限或溝通問題就盡量改進，如果是矯正

署權限我們也會建議矯正署改善。（周委員）。 

視察小組對於陳情案之建議，本監列入業務改進之參

考，以期共同提升收容環境並維護相關權益。 

四、視察小組召集

人 就 收 容 人

0823 陳情案訪

談臺北監獄戒

護科職員及陳

情人 

針對陳情人表示他過去有詢問過警察局，當時沒有列

管幫派份子一事。陳情人也表示相較於竹監，北監沒

有解除列管幫派份子的規定。對此經於 5月 16日訪

問北監承辦人員：1.北監有提出書面資料表示陳情人

有受到警察局列管為幫派份子，建議北監應請警察局

發文給陳情人，並載明警察局列管幫派份子時點，以

讓陳情人知曉。2.北監表示依照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

正機關加強幫派分子管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11條，滿

足四項要件後幫派份子是得解除列管。但從承辦人的

反應來看，他覺得像是第 3項：「未有與幫派分子往

來或互通聲息之情形」，因為現在沒有辦法檢閱受刑

人的書信，很難判斷有無此情。所以他從去年承辦以

來，都沒有辦理過解除列管之事宜。初步建議北監可

以發文或致電向竹監等其他監獄了解這個條款的具體

運作和判斷方式，避免讓受刑人有所誤會。視察小組

也建議北監督導小組就此解除列管相關作業辦法與根

據進行說明，後續若有疑義，建請矯正署進行說明。 

有關矯正機關列管幫派份子，係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矯正機關加強幫派分子管教應行注意事項」及法務部矯

正署「強化紀律及戒護管理效能」實施計畫第 24 項之

「針對特殊收容人列管與管理」辦理，幫派列管並不作

為機關排除參與輔導活動或技能訓練等攸關矯治目的

之處遇依據，亦不影響收容人累進處遇等陳報假釋及外

役監申請之權益要件。矯正機關針對列管名冊均列為機

密，至於是否依規定解除列管之作為，實務上須由收容

人提出相關客觀事證，經教輔小組討論，始提機關幫派

列管會議進行審議。另警政署針對其列管對象均列為機

密，因此要求警局回覆陳情人之作為有所困難。 

 


